资阳市雁江区人民医院
关工委儿童文化墙广告宣传制作采购需求

一、本项目预算总金额18070.00元，最高限价18070.00元。
二、项目要求
	材质
	单位
	预计数量
	最高单价限价（元）
	预算金额（元）

	2厘米厚PVC普板  UV
	平方
	40
	178.00 
	7120.00 

	3毫米厚亚克力 UV
	平方
	40
	226.00 
	9040.00 

	亚克力成品盒子 插盒 A4
	个
	10
	20.00 
	200.00 

	亚克力成品盒子 插盒 A5
	个
	10
	15.00 
	150.00 

	 普通立屏展架 架子 0.8米*1.8米
	套
	5
	142.00 
	710.00 

	普通立屏展架 展架画面 双面 户外写真背胶、超卡板 0.8米*1.8米
	张
	10
	85.00 
	850.00 

	合计
	18070.00 

	人民币大写：壹万捌仟零柒拾元整


三、商务要求：
1.合同签订时间：成交公告公示结束后 2日内。
2.合同履行时间：2026年6月15日前。
3.履约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4.本次报价完成本项目所涉及的人员劳务、差旅、货物、税金、利润等一切费用。
5.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的人生安全及财产安全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6.付款方式：活动结束后，收到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合法有效完税发票后，30日内转账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
7.验收：本项目采购人将参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验收。
[bookmark: _Toc56091117]四、供应商资格要求及证明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报价表（询价表）；
注：以上要求的资料均须加盖供应商单位的公章（鲜章）。
五、响应文件要求
1.数量：原件一份。
2.响应文件签署：应根据询价文件的要求制作，签署、盖章和内容应完整。
3.响应文件制作：统一用汉语编制、A4幅面纸印制，采用非活页方式装订后密封，并在封面处标注本项目名称、申请人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
六、响应文件的递交
[bookmark: _GoBack]1.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2026年5月12日16:00（北京时间）。
2.递交响应文件地点：资阳市雁江区人民医院宣传科（综合楼4楼）。
3.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响应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七、联系方式
采购人：资阳市雁江区人民医院
采购人地址：资阳市雁江区城东新区蜀乡大道669号
联系方式：院办室 028-26225185

